
关于废止《江苏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情况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管理，落实监管责任，原江苏省乡村振兴局制定了《江苏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苏乡振规〔2021〕1号，以下简称《办法》），《办法》的试行对规范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实施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后，国家层面已将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调整为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并于2026年3月，由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国家林草局印发了《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6〕10号），我省《办法》已无法满足常态化帮扶工作需要，建议废止。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废止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要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已调整为常态化帮扶资金。《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对常态化帮扶资金用途、资金分配管理、项目管理、监督检查等方面都进行了明确。

我省《办法》中对项目的相关要求已被《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全面覆盖，且《办法》制定依据之一的《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1〕19号）已于2026年1月1日废止，《办法》已失去继续施行的制度基础，因此对该《办法》予以废止十分必要，也符合上位文件要求和当前工作实际。

二、废止的可行性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国家林草局印发的《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对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的申报、审核、实施、管理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说明，各地能够按照相关要求做好项目管理。废止《办法》不会对我省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产生不利影响，废止条件成熟。
三、废止后的工作安排
我省《办法》废止后，不再另行制定江苏省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管理办法，将严格按照《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和有关要求做好项目管理工作。
1.及时公开公示。按规定程序完成《办法》废止相关工作后，及时向社会公开废止信息。
2.加强宣传培训。分层级开展培训，指导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落实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国家林草局印发的《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

